


农业农村局关于分配2022年统筹整合第二批
集中支付中央及自治区衔接资金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局各相关单位：
根据《海原县2022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（年初）实施方案》（海党农发[2022]7号）文件精神，为了使衔接资金能够及时完成兑付安排，现将分配我局中央及自治区第二批衔接资金集中支付资金分配如下：
一、农业农村局本级集中支付资金
1.2022年出户入园项目2191.22万元；
2.海原县2022年压砂地退出区种子种苗补助项目256.8万元；
3.2022年中国（宁夏）良种牛繁育中心建设项目300万元；
4.海原县2022年压砂地退出区农田机深翻及机旋耕补助项目184.8万元；
5.海原县2022年“四个一”产业示范带动项目900万元；
6.海原县2022年农产品品牌建设及加工销售项目150万元；
7.海原县2022年绿色食品加工项目500万元；
8.马铃薯新品种引进示范推广项目280万元。
以上8项共计4762.82万元。
二、乡（镇）集中支付资金
1.各乡（镇）2022年农村人居环境改造项目642万元；
2.李旺镇2022年杨堡村养殖园区项目1156万元。
以上2项共计1798万元。
三、相关要求
1.局各项目实施单位，对已开工实施的项目，及时进行项目库立项，将项目转入实施阶段。
2.各乡（镇）、局各项目单位在完善好项目库绩效目标同时，要按照县财政局下发的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，对标对表填报项目绩效目标指标值，严格按照指标实施项目，年终按照项目完成情况，填报项目绩效完成值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局各项目实施单位和各乡镇按照项目资金集中支付程序，完善项目资金，及时进行项目资金兑付。自六月份开始，每月向县财政局和农业农村局上报一次项目进展及资金支付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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